关于上传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学案例
及推荐案例评审专家的通知
医专业学位委〔2015〕14号

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全国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学案例网络平台现已建设并测试完毕，各单位组织编写的案例现可通过网络平台上传，以完成后续评审、使用等过程。同时，请按照相关要求推荐案例评审专家。
一、上传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学案例
请按以下流程在网络平台完成会员注册、案例上传等步骤。
（一）会员注册流程
请按以下流程完成院系会员注册、添加教师会员、申请作者会员等步骤。
1. 以院系为单位注册单位会员
[bookmark: _GoBack]院系（临床医学院）联系人登陆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网站（ccc.chinadegrees.com.cn），按《附件1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平台用户使用指南》中3.2.1条目注册成为院系会员。注册时，单位名称为学校全称（如北京大学），院系名称为临床医学院全称（如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）。院系会员具有相应的权限。
院系会员按附件1中3.2.2条目新增本院教师。新增教师自动成为教师会员，平台会自动向其邮箱发送登录平台所需的用户名和密码。教师会员具有相应的权限。
2. 以个人为单位申请为作者会员
教师会员使用平台下发的用户名和密码，登陆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网站（ccc.chinadegrees.com.cn），按附件1中2.3.4条目申请为作者会员。作者会员具有相应的权限。只有作者会员可以上传案例。
（二）案例上传流程
请按以下流程完成案例上传、修改等步骤。
1. 案例的上传
作者会员登录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网站（ccc.chinadegrees.com.cn），按附件1中2.2.1条目上传案例（pcs文件、教学说明书、知情同意书及其他相关材料）。并将上述材料同时提交至秘书处案例库专用邮箱（yxzyxwalk@163.com），以利于后续的评审等。
2. 案例的修改
教指委会在需要的时候给作者发起修改案例的任务，请作者会员按附件1中2.2.1条目予以修改。
二、推荐案例评审专家
请各校推荐案例评审专家，要求有一定的案例教学经验、热心临床教学工作、有时间能完成评审工作。有意向申请的专家请按《附件2 评审专家基本信息表》填写推荐专家姓名、单位、学科、电话、邮箱等信息，上报至秘书处邮箱（yxzyxwalk@163.com）。
三、其他
1. 院系联系人及个人会员可加入案例中心交流群（QQ群号：197401246），交流咨询案例编写、上传及使用中出现的问题。
2. 以上未尽事宜，可与秘书处联系。
曹炜，010-82805042，yxzyxwalk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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